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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作为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

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《关于<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补

充确认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续聘容诚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收购参股公司控制权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相关材料，我们听取了公司相关人员对前述议案情况的报

告。经审慎审阅相关材料，现对上述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1、 针对《关于<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>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 2020 年度拟分配的现金分红与股份回购金额总额与当年归属于公 

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 30%，主要原因为汽车行业呈现出新能源、轻量

化、智能化的发展趋势，促使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发相应的新技术和新产 

品。公司近几年围绕智能驾驶系统、新能源汽车制动系统、轻量化零部件

不断进行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的开发，须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，促进

公司未来业务持续发展，也是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与持续竞争力的关键因

素。公司为适应行业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，公司需要进行产能扩建以

及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、升级生产工艺进行产线技术改造，均需要留有充

足资金支持。 

为实现快速协同发展，公司将会有战略性投资需求，拟实施对关联领

域及汽车底盘系统项目并购，需要留足资金支持。 

    

主机厂商每年对汽车零部件企业有降低产品采购成本的要求，同时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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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材、生铁、铝锭等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，也将对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营业

成本产生一定影响。因此，公司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资金以应对上下游行

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变化。 

公司对截至 2020 年底的留存未分配利润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今后的年度

工作计划，用于公司的研发投入、重大项目支出、重点项目并购等方面，节约公

司的财务成本，提升公司整体效益，并为广大股东带来长期回报。 

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汽车零部件行业特点、公司经营模

式、盈利水平、资金需求、发展阶段、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等方面，兼顾公

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有利于为投资者获取更大价值，保障公

司稳健发展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具备合法性、合规性及合理性。

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。 

2、 针对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

见 

因公司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及奇瑞商用车（安

徽）有限公司于 2020 年末就公司与其 2020 年度项目开发过程中的技术咨询事项

最终达成一致，在年初预计的基础上，公司补充确认 2020 年度与其发生的技术

咨询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。 

该等补充确认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市场公允价进行结算，对公司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。我

们同意对公司 2020 年度与前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补充确

认。 

3、 针对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21 年度

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 2020 年度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市场公允价进行结算，公

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亦将严格遵循市场公允价进行结算，对公

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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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，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

依赖。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。 

4、 针对《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1 年度

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聘请的 2020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，工作勤勉负责，我们同意续聘其为公司 2021 年度

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。 

5、针对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

见 

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整体盈利水平，增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威

海伯特利萨克迪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威海伯特利”）的管控力度和决

策效率，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收购威海伯特利少数股东 SAKTHI AUTOMOTIVE 

GROUP USA.INC（以下称“美国萨克迪”）持有的威海伯特利全部 49%股权。 

本次收购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和投资效率；有助于公司在产品、

市场客户、资金进行系统布局规划，有利于支持公司持续发展；有利于增强公司

持续盈利能力；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我们同意收购美国萨克迪所持威

海伯特利少数股权。 

6、针对《关于收购参股公司控制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整体盈利水平，公司在收购下属子公司威

海伯特利少数股东美国萨克迪持有的威海伯特利全部 49%股权的同时，拟以自

有资金同步收购美国萨克迪持有的威海萨伯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威

海萨伯”）全部 51%股权。 

威海萨伯系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本次收购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将导致

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

对公司的正常经营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我们同意收购美国萨克迪所持威海萨伯少数股权。 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o8344fa2f1a715fd8828e82cfd4feb6d.html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o8344fa2f1a715fd8828e82cfd4feb6d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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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上述情况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<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>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补充确认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续聘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收购参股公

司控制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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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

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王秉刚             骆美化          翟胜宝 

 

 

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


